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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珠海大横琴集团有限公司要约收购 

深圳市宝鹰建设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之2024年第三季度持续督导意见 

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信建投证券”）接受珠海大横琴

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大横琴集团”或“收购人”）委托，担任其要约收购

深圳市宝鹰建设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宝鹰股份”或“上市公司”）

的财务顾问（上述收购行为以下简称“本次要约收购”）。持续督导期从公告要约

收购报告书至要约收购完成后的 12 个月止（即 2024 年 7 月 31 日至 2025 年 9 月

5 日）。根据相关法律法规规定，中信建投证券就持续督导期间内（即 2024 年 7

月 31 日至 2024 年 9 月 30 日，以下简称“本持续督导期”）规范运作、信息披

露、履行公开承诺、落实后续计划等情况报告如下： 

一、要约收购履行情况 

2024 年 7 月 31 日，宝鹰股份公告了《深圳市宝鹰建设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要约收购报告书》（以下简称《要约收购报告书》），大横琴集团基于对上市公

司未来发展前景的信心及对上市公司价值的认可，为稳定股价并切实维护广大投

资者利益，促进上市公司持续、稳定、健康发展，决定采用部分要约收购的方式

增持上市公司的股份，以进一步提高对宝鹰股份的持股，提振投资者信心。本次

要约收购期限自 2024 年 8 月 1 日起至 2024 年 8 月 30 日止。 

2024 年 9 月 6 日，宝鹰股份公告了本次要约收购的结果。根据中国证券登

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提供的数据统计，最终有 101 个账户，共计

13,803,660 股股份接受收购人发出的要约。截至 2024 年 9 月 7 日，本次要约收

购的清算过户手续己经办理完毕。 

二、收购人及被收购公司依法规范运作情况 

经核查，本持续督导期内，收购人大横琴集团遵守法律、行政法规、中国证

监会的规定、深圳证券交易所规则、上市公司章程，依法行使对宝鹰股份的股东

权益。本持续督导期内，大横琴集团、宝鹰股份按照中国证监会有关上市公司治

理和深圳证券交易所规则的要求规范运作。 

三、收购人履行公开承诺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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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要约收购报告书》，大横琴集团对保持上市公司独立性、避免同业竞

争、规范关联交易等作出了相关承诺。 

经查阅上市公司公开信息披露文件并结合与收购人及上市公司的日常沟通，

本持续督导期内，大横琴集团不存在违反公开承诺的情形。 

四、收购人后续计划的落实情况 

（一）未来 12个月内改变上市公司主营业务或者对上市公司主营业务作出

重大调整的计划 

根据《要约收购报告书》披露：“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收购人不存在未来

12 个月内改变上市公司主营业务或者对其主营业务做出重大调整的计划。如果

未来收购人根据其自身及上市公司的发展需要制定和实施主营业务调整计划，收

购人将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要求，履行必要的法定程序和信息披露义务。” 

经核查，本持续督导期内，收购人不存在改变或调整上市公司主营业务的情

形。 

（二）未来 12个月内对上市公司或其子公司的资产和业务进行出售、合并、

与他人合资或合作的计划，或上市公司拟购买或置换资产的重组计划 

根据《要约收购报告书》披露：“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收购人不存在未来

12 个月内对上市公司及其子公司的资产和业务进行出售、合并、与他人合资或

合作的计划，也不存在就上市公司购买或置换资产的重大重组计划。如果后续需

要筹划相关事项，收购人届时将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履行相应的法律程序

和信息披露义务。” 

2024 年 10 月 31 日，上市公司公告《关于筹划重大资产出售暨关联交易的

提示性公告》，上市公司拟向大横琴集团出售所持有的深圳市宝鹰建设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 100.00%股权，大横琴集团拟通过债权结合现金方式支付交易对价，本

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经初步研究和测算，本次交易预计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

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本次交易尚需提交公司董事会及股东大

会审议。 

经核查，除上述事项外，本持续督导期内，收购人不存在对上市公司资产和

业务进行出售、合并、与他人合资或合作、购买或置换资产的情况。 

（三）对上市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调整计划 

根据《要约收购报告书》披露：“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收购人不存在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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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市公司现任董事会或高级管理人员组成的计划或建议，收购人与上市公司其他

股东之间就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的任免不存在任何合同或者默契。如果未来根据

上市公司实际情况需要进行相应调整，收购人将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履行相关批准程序和信息披露义务。” 

本持续督导期内，因上市公司原董事会秘书左桃林先生因个人原因申请辞去

公司董事会秘书等相关职务，2024 年 8 月 16 日，上市公司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

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变更公司董事会秘书的议案》，经董事长提名、董

事会提名委员会审核通过，董事会同意聘任刘成先生担任公司董事会秘书职务。 

经核查，本持续督导期内，除上述董事会秘书变更事项外，上市公司不存在

其他董事或高级管理人员发生变动的情况。收购人和上市公司已按照相关法律法

规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对董事会秘书变更事项履行了必要的审议决策程

序和信息披露义务。 

（四）收购人在收购后 12个月内的其他计划 

根据《要约收购报告书》披露，截至《要约收购报告书》签署日，收购人无

以下计划： 

1、对可能阻碍收购上市公司控制权的公司章程条款进行修改的计划； 

2、对上市公司现有员工聘用计划作重大变动的计划； 

3、对上市公司分红政策修改的计划； 

4、其他对上市公司的业务和组织结构有重大影响的计划。 

经核查，本持续督导期内，大横琴集团没有向上市公司提议进行上述调整，

也没有相关调整的计划。 

五、提供担保或借款 

经核查，本持续督导期内，未发现宝鹰股份为收购人及其关联方提供担保或

者借款等损害上市公司利益的情形。 

六、持续督导总结 

经核查，本持续督导期内，大横琴集团依法履行了要约收购的报告和公告义

务；大横琴集团和宝鹰股份按照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要求规范运

作；未发现收购人存在违反公开承诺及已公告后续计划的情形；未发现宝鹰股份

为收购人及其关联方提供担保或者借款等损害上市公司利益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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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珠海大横琴集团有限公司要

约收购深圳市宝鹰建设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之 2024 年第三季度持续督导意见》

之签字盖章页） 

 

 

财务顾问主办人： 

 

 

                                          

      叶佳雯                 张潇男       

 

                       

      杨普盛           

 

 

 

 

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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